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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因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后 

修改原有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相关条款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部通知【2007】26 号《关于基金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后修改

原有基金合同相关条款的通知》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兴和证券投资基金、兴安

证券投资基金、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华夏优势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中估值方

法、基金的收益构成条款进行了修改，托管协议中相关内容同时进行相应修改。现将

以上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相关条款修改内容公告如下： 

一、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兴和证券投资基金、兴安证券投资基金、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夏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小企业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

基金、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的基金合同中估值方法修改为： 

“1、股票估值方法： 

（1）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2）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①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成本或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②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

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③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

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 

④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流通受限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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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 

（3）在任何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1)－(2)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

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按本项第(1)－(2)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

格估值； 

（4）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2、债券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市场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

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2）证券交易所市场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

含的应收利息(自债券计息起始日或上一起息日至估值当日的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

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计算的净价估值； 

（3）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成本或估值技术确定公允

价值； 

（4）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

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5）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

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6）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7）在任何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1)－(6)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

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按本项第(1)－(6) 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

值的，基金管理人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

素基础上形成的债券估值，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

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8）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3、权证估值方法： 

（1）基金持有的权证，从持有确认日起到卖出日或行权日止，上市交易的权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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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权证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

的收盘价估值；  

未上市交易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

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计量；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2）在任何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1)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

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按本项第(1)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3）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4、其他资产的估值方法 

其他资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行业约定进行估值。 

5、特殊情况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按股票估值方法的第(3)项、债券估值方法的第(7)项或权

证估值方法的第(2)项进行估值时，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基金资产估值错误处理。” 

当基金份额净值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

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当计价错误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净值的 0.25%时，基金管理人

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当计价错误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净值的 0.5%时，基金管理人

应当公告，并同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估值方法修改为： 

“1、债券（包括票据）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

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

算基金资产净值。 

2、债券回购按成本法估值。 

3、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商定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4、货币市场基金存续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定期计算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摊余成

本与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之间的偏离程度，并定期测试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

确定方法的有效性。投资组合的摊余成本与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产生重大偏离的

（偏离度超过0.5%），应按其他公允价值指标对组合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调整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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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按其他公允价值指标进行后续计量。如基金份额净

值恢复至1元，可恢复使用摊余成本法估算公允价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基金资产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具体情况，在与基金托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基金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6、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7、特殊情形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按本条有关估值方法的第4、5项条款进行估值时，所造

成的偏差不作为基金资产净值错误处理。” 

三、兴安证券投资基金、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基金收益的构成增加： 

“5、其他收益。”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调整内容在相关基金最近一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修改有关内

容。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全文将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投资者

可登陆查阅。 

相关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改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